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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办理个人破产
委托和解案件工作规程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的说明

为了完善个人破产配套制度，落实《深圳全面深化破产

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（深改委〔2022〕3 号）《深圳市建设

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实施方案》（深府〔2022〕13 号）等

文件要求，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委托和解案件办理机制，进一

步丰富个人破产制度改革试点制度经验，破产事务管理署在

总结经验、认真研究、反复修改的基础上，起草形成了《深

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办理个人破产委托和解案件工作规程

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和解规程》），现

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《和解规程》的必要性

（一）是完善个人破产委托和解制度的需要。个人破产

和解是在破产程序中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，允许债务人、

债权人就延期偿还和减免债务问题重新达成协议的一项制

度安排。《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

确立了债务人在破产状态下的两类和解制度，即委托和解和

自行和解。委托和解是《条例》的重大制度创新，既可以有

效避免当事人之间自行和解的无组织性和效率低下，也可以

减少法院或者政府对于当事人和解意愿的过度干预或者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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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。《条例》第一百三十五条、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为委托和

解制度的建立完善提供了法律依据，允许人民法院、债务人

和全体债权人就个人破产和解案件、债务清理委托破产事务

管理署等组织进行和解。但《条例》有关委托和解制度的规

定是原则性、授权性的，难以解决个人破产委托和解案件办

理的实操性问题，有必要尽快予以细化和明确。

（二）是规范个人破产委托和解案件办理程序的需要。

根据《条例》规定，和解协议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后将产生

破产保护效力，债务人亦可以通过委托和解程序获得债务减

免机会。为努力确保委托和解程序的公平公正，有必要制定

《和解规程》并重点明确以下问题：一是明确人民法院委托

条件，包括出具委托函及移送相关材料；明确债务人和全体

债权人在庭外自行委托市破产事务管理署组织和解的申请、

审核及受理机制，从源头上确保委托和解的可操作性；二是

明确委托和解组织程序及职责权限，确保和解过程信息充分

公开、程序规范完整、过程公正透明、表决真实有效，和解

结果及和解协议经得起各方推敲；三是明确和解协议的裁定

认可与监督执行问题，确保和解协议在《条例》规定的个人

破产制度框架内高效执行、广泛监督。

（三）是促进个人破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需要。《条

例》规定可以由破产事务管理署、人民调解委员会、特邀调

解组织、特邀调解员等组织开展个人破产委托和解工作，将

矛盾多元纠纷化解理念引入个人破产领域，对个人破产制度

改革试点纵深推进、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高质量发展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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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重要意义。破产事务管理署接受人民法院、债务人和全

体债权人委托组织和解，是深化个人破产府院联动机制、探

索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现实压力的有效途径。一方面，通过规

范委托和解案件办理程序，固化案件办理职能、明晰权责，

让司法效能与行政职能相互配合共同发挥破产制度应有成

效。另一方面，破产事务管理署承担部分符合案情清晰简单、

债权债务关系明确、债权人较少等条件的案件办理工作，在

一定程度上起到案件分流、舒缓审判压力的作用。

二、《和解规程》的主要内容

《和解规程》共六章二十六条，对人民法院、债务人和

全体债权人委托和解，破产事务管理署组织和解程序，以及

和解协议的裁定认可、监督执行等重要内容均作了规定。

（一）构建“庭内+庭外”相结合的委托和解制度。依

照《条例》第一百三十五及一百三十六条，人民法院、债务

人和全体债权人均可委托破产事务管理署等组织个人破产

和解工作。《和解规程》在遵循《条例》立法精神的基础上，

延展委托和解制度的适用空间、探索和解制度发展路径，根

据不同委托主体设置与之相匹配的委托程序和受理机制。一

是对于人民法院委托破产事务管理署组织和解的个人破产

案件，明确决定委托时应当出具《委托函》并同时移送破产

申请相关材料，以确保委托和解工作顺利推进。二是对于债

务人和全体债权人申请委托破产事务管理署组织和解的案

件。由于缺乏人民法院审查破产申请及裁定受理环节，破产

事务管理署在接受委托时应当完成以下两方面工作：（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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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《条例》对债务人居住状况、社保缴纳情况、破产原因

及经过进行审查，确保债务人满足个人破产申请条件；（2）

通过电话、书面、会议等方式，对已知债权人委托破产事务

管理署组织和解的意愿予以了解，确保和解可行性和高效性。

（二）进一步明确“全体债务人”范围。《条例》第一

百三十六条规定，债务人与全体债权人可以就债务清理在庭

外自行委托破产事务管理署等组织进行和解；达成和解协议

的，可以直接请求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和解协议。为此，“全

体债权人”的范围界定成为建立完善个人破产委托和解制度

的关键和难点问题，关系到委托和解程序的启动和终止情形，

以及和解协议的表决和签署主体范围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

委托和解的效率和成功率。经深入研究《条例》并结合有关

实际，《和解规程》将“全体债权人”范围界定为“依照《条

例》及本规程规定进行债权申报并经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审核

编入债权人名册的债权人”。一方面，“全体债权人”是指

依照《条例》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，以进一步确保和提升

和解效率；另一方面，“全体债权人”是指经市破产事务管

理署审核编入债权人名册的持有合法债权的债权人。

（三）明确破产事务管理署可以履行管理人职责。一是

依据《条例》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，人民法院委托破产事务

管理署等组织和解可以暂不指定管理人。对于债务人和全体

债权人庭外自行委托破产事务管理署组织和解的情形，《条

例》未明确指定管理人的具体依据和机制。二是从全国首宗

个人破产委托和解案件办理情况来看，人民法院至今尚未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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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管理人，在程序推进与执行监督过程中由破产事务管理署

实际承担管理人职责。可见，从《条例》规定及办案成本等

各方面因素考虑，个人破产委托和解案件办理过程中缺乏管

理人可能成为通行做法。而扎实的债务人财产调查、合规的

债权申报、和解会议组织工作，是有序推进和解、促成债权

人与债务人达成和解的前提和基础。为确保个人破产委托和

解案件办理的合规性和高效性，《和解规程》明确，和解案

件未指定或者无法指定管理人的，破产事务管理署可以根据

和解工作需要，履行《条例》规定的管理人职责。

（四）规范个人破产委托和解案件办理程序。与普通个

人破产和解案件一致，经委托和解达成的个人破产和解协议

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后将进入执行期，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

债务人可申请人民法院免除未清偿债务。但目前《条例》暂

未对委托和解程序进行规定，亟需建立和规范个人破产委托

和解案件办理流程，进一步提升和解效率及公信力。《和解

规程》按照《条例》有关个人破产和解规定并参照个人破产

重整程序规定，建立了“人民法院/债务人与债权人委托→

破产事务管理署组织和解（组织面谈→债务人财产调查→债

权申报→和解征求意见→组织和解会议→组织签署和解协

议）→债务人申请人民法院认可→人民法院裁定认可→监督

执行”环环相扣的府院联动办理个人破产委托和解案件工作

机制，努力推动委托和解程序规范完整、公正透明。

此外，《和解规程》还规定了终止委托和解的几种情形，

包括：（1）债务人拒不配合或者故意妨碍和解工作的；（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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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务人偿债能力较差缺乏和解可行性的；（3）债务人涉嫌

虚假陈述、提供虚假证据的；（4）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无

法达成和解协议的；（5）市破产事务管理署认为应当终止

的其他情形。

（五）明确和解协议的监督执行规则。依据《条例》有

关规定及精神，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免除债务人未清偿债务的

前提是经裁定认可的和解协议执行完毕且不存在破产欺诈

及相关违法行为。为此，《和解规程》规定：一是经人民法

院裁定认可的和解协议，由债务人负责执行、破产事务管理

署负责监督。有关和解协议执行情况纳入破产事务管理署统

一监管范围，严防个人破产欺诈。二是明确和解协议执行期

限内，债务人应当履行破产程序义务，每月向破产事务管理

署登记申报收入支出等个人破产信息，按期申报债务清偿进

度。三是明确和解协议执行完毕与无法执行有关处理规则。

和解协议执行完毕的，债务人可以按照《条例》规定申请免

除其未清偿的债务；和解协议无法继续执行的，相关机构或

者人员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终止和解协议执行。


	一、制定《和解规程》的必要性
	二、《和解规程》的主要内容

